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
一、审批依据
1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2.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二、办理条件
1、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前
2、申报材料齐全、真实合法有效。
三、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四、服务对象：法人/其他组织
五、办理时限
法定时限：5工作日  承诺时限：1个工作日
六、是否收费：否
七、是否存在特别程序：否
八、申请材料
1.山东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申请表（原件2份）；
2.总监理工程师人防工程监理资格证书及监理合同（复印件2份）；
3.设计、监理、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、防护设备等单位质量责任制度或质量保证体系报告表（原件2份）；
（材料1、3到邮箱lztzxmk@163.com下载，密码05337177821，材料2自行准备）
备注：所需复印件均由窗口免费复印
九、办理方式
现场办理：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971号临淄区政务服
务中心三楼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区I05-I09综合受理窗口
[bookmark: _GoBack]网上办理：山东政务服务网
http://zblzzwfw.sd.gov.cn/lz/public/index
十、办理流程
申请人提交材料→窗口受理→审核→审批→办结。
    十一、咨询投诉
咨询电话：0533- 7177866     投诉电话：0533-7177777



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
